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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130 和 136 

审查联合国行政和财政业务效率 

人力资源管理 
 
 
 

  《工作人员条例》修正案  
 
 

  秘书长的报告  
 
 

1. 根据大会第 62/269 号决议第 12 段的规定，秘书长在本报告中就《联合国工

作人员条例和细则》的可能修正提出建议，以处理潜在的利益冲突问题。 

2. 秘书长决心在联合国促进和维持最高的道德操守标准。根据《联合国宪章》

第 101 条的规定，本组织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必须遵守效率、才干及诚信之最高标

准，并在履行职责时要以最高的道德标准为依归。 

3. 拟议的《工作人员条例》修正案反映了涵盖各个方面的定义，而不仅仅限于

财务利益。本报告附件完整列出了《工作人员条例》第 1.2(m)条的修正案案文，

该修正对于扩展“利益冲突”的定义范围而言很有必要。 

4. 请大会核准《工作人员条例》第 1.2(m)条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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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工作人员条例》修正案 
 

  第 1.2 条 
 

利益冲突 

 (m) 如果工作人员因作为或不作为而使个人利益干预或被视为干预其履行

公务职责或责任或作为国际公务员所要求的正直、独立和公正，即发生利益冲突。

工作人员在安排其个人利益时应限制实际或被认为的利益冲突。在实际或被认为

的利益冲突发生时，工作人员应向办公室主管披露该冲突，由本组织减轻冲突程

度，并以符合本组织利益的方式予以处理。 

 (n) 所有D-1及以上职等工作人员必须在接受任命时及其后依照秘书长的规

定定期提交本人、配偶和受抚养子女的财务披露报表，并且随时按照要求协助秘

书长核实所提交资料的准确性。财务披露报表内应证明工作人员、配偶和受抚养

子女的资产和经济活动与工作人员的公务或联合国的利益没有利益冲突。财务披

露报表将予保密，只有在按秘书长的要求依照工作人员条例 1.2(m)作出判断时才

使用。秘书长在认为出于本组织的利益有必要时，可要求其他工作人员提交财务

披露报表。 

 


